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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至 2019 年我國消除愛滋母子垂直感染策略分析 

 

蘇星瑈＊、黃薰瑩、羅秀雲、詹珮君、李佳琪 

 

摘要 

為預防愛滋病毒透過母子垂直感染，我國自 2005 年起推動全面性免費孕婦

愛滋篩檢服務、孕產婦醫療照顧服務及疑似愛滋感染嬰幼兒醫療照護服務，已使

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截至 2019年，我國透過產檢搭配愛滋篩檢共發現 452名愛滋

感染孕產婦，並提供 497 名愛滋孕產婦所生嬰幼兒照護服務，追蹤發現 12名母子

垂直感染個案。經進一步分析感染發生原因，主因為孕產婦於懷孕期間未接受愛滋

篩檢，或延遲於第二、第三孕期才接受檢查而通報，以及確認感染之孕產婦於懷孕

期間未穩定就醫服藥。此外，亦發現初步篩檢陽性孕產婦未持續追蹤確認愛滋感染

狀態，以及未回溯追蹤感染者女性於孕篩政策推動前所生子女，也可能因此漏失

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或及早發現與預防發病之風險。綜上，孕婦愛滋篩檢為預防母子

垂直感染之重要政策，我國仍需透過持續宣導推動愛滋篩檢、初篩陽性孕產婦追蹤

及強化愛滋孕產婦照護管理等策略，達到消除垂直感染愛滋之目標。 

 

關鍵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母子垂直感染、女性愛滋感染 

 

前言 

愛滋病毒主要經由血體液，並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共用針具及母子垂直感染

進行傳播。截至 2019 年底，我國累計通報女性個案數共計 2,096 人，占全國總

通報人數比率約 5%[1]；累計通報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病毒個案共 36 人。我國女性

愛滋感染者流行現況與全球愛滋疫情相較，為低盛行之狀態[2][3]。因年齡集中於

15–49 歲之育齡女性約占女性總人口之 70%，其生命歷程無可避免將面臨生育

需求，衍生有母子垂直感染之問題，因此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將婦女及兒童列為

愛滋防治重點對象，將婦女愛滋感染者其及所生嬰幼兒之健康照顧列為防治措施

中重要環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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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 2005 年起全面推展愛滋母子垂直感染防治策略，包括提供孕婦全面

愛滋篩檢服務、孕產婦醫療照顧及產婦與新生兒預防性投藥、新生兒追蹤採檢

等服務，使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疫情獲有效控制[6]，個案數顯著減少，近年僅零星

發生 1 至 2 例個案。惟每發生 1 名個案，都將造成醫療及社會成本龐大負荷。

本文除呈現現行預防愛滋母子垂直感染政策執行情形及近年幾乎零感染的成效

外，另將分析女性感染者懷孕期間之就醫及病毒量控制情形，並就特殊案例進行

討論，以供強化母子垂直感染策略參考。 

 

材料與方法 

我國自 2005 年起推動孕婦全面愛滋篩檢服務，搭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產前檢查服務時程，由醫療院所提供懷孕女性第一孕期愛滋篩檢，無論是否具有

健保身分，皆可獲得該項免費服務。配合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之實施，政府同時

提供愛滋感染孕產婦完整的醫療及照顧服務，透過孕期抗病毒藥物治療、產程及

產後預防性投藥、新生兒預防性投藥，並於出生滿 48 小時、1–2 個月及 4 個月

提供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AT)、母乳替代品及追蹤採檢服務等，已成功地使母子

垂直感染愛滋疫情獲有效控制。 

    本研究以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計通報之愛滋感染女性及

其所生產之疑似或確診愛滋感染嬰幼兒進行分析。其中孕婦愛滋篩檢執行情形

資料係以全國醫療院所向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申報，由該署代收

代付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支應經費之產檢愛滋篩檢醫令進行分析。女性

個案資料包含國籍別、感染危險因子及其所生疑似或確診愛滋感染嬰幼兒之歷次

追蹤採檢紀錄，為公衛人員登載於愛滋個案追蹤管理系統之個案疫情調查及追蹤

訪視紀錄。孕產婦於醫療院所之就醫服藥資料來源為健保署定期提供疾管署進行

醫療費用支付之就醫領藥紀錄。另各孕期之病毒量檢驗資料，則為愛滋病指定醫事

機構上傳至愛滋個案追蹤管理系統之資料。個案所生子女數及其初次懷孕生產

年齡為介接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之資料，並以個案子女出生日回推其初次

懷孕年齡。本研究以 Excel 進行資料彙整並執行孕婦篩檢執行成果、孕產婦醫療

照顧情形、個案特性及其懷孕期間就醫服藥情形，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發生原因

分析。 

 

結果 

一、 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 

我國每年孕婦愛滋篩檢約 20 萬人次，篩檢率約 99%。透過此政策發現之

新、舊感染者平均每年共約 41 人，其中約 9 人為新通報個案（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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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05 至 2019 年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執行概況 

年度 篩檢數 
陽性新通
報個案數 

陽性 

舊個案數 

陽性 

個案總數 

孕篩新通報 

個案陽性率 

（每十萬人口） 

健保產檢 

篩檢率 

2005* 235,791 27 36 63 11.45 - 

2006 199,428 31 26 57 15.54 95% 

2007 206,165 7 32 39 3.4 99.30% 

2008 200,148 6 19 25 3 99.50% 

2009 186,624 3 25 28 1.61 99.70% 

2010 187,729 3 33 36 1.6 99.80% 

2011 221,788 2 37 39 0.9 99.80% 

2012 226,230 6 30 36 2.65 99.80% 

2013 206,710 3 32 35 1.45 99.90% 

2014 224,198 7 44 51 3.12 99.60% 

2015 222,946 10 46 56 4.49 99.80% 

2016 212,378 7 31 38 3.3 99.70% 

2017 195,108 9 34 43 4.61 98.60% 

2018 187,300 5 32 37 2.67 99.30% 

2019 179,196 8 17 25 4.46 99.90% 

歷年平均 206,116 9 32 41 4 99.26% 

備註*：2005 年開辦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涵括 2004 年累積未篩檢孕婦，故 2005 年篩檢數較高。 

 

有關近年零星發生之母子垂直感染個案，原因為孕產婦未接受愛滋篩檢

服務，或延遲至第二、第三孕期或臨產時才接受愛滋篩檢，因而錯失投藥黃金

期，導致母子垂直感染發生（案例 1）。此外，亦有發生孕婦篩檢陽性，但

未繼續接受確認檢驗，以致臨產時篩檢才發現為感染者，經立即予以預防性

處置，並未造成嬰幼兒感染之憾事（案例 2），案例詳述如下： 

1. 案例 1：2017 年，疾管署接獲 1 起愛滋寶寶確診通報事件。經疫情調查，得

知個案生母長年於國外經商，於懷孕 8 個月時才返臺接受產檢並接受愛滋

篩檢，於檢驗結果確診為陽性後通報，通報時病毒量將近 3 萬。雖立即給予

治療，於生產前已控制病毒量達測不到狀態，且生產時採剖腹產減少分娩過

程感染機會，並投予產婦及新生兒預防性藥物，該名新生兒仍於出生第 2 個

月確診感染。 

2. 案例 2：2019 年，1 名孕婦於其第 4 次懷孕時至婦產科診所接受產檢，因

愛滋初步篩檢結果為陽性，診所醫師建議個案至愛滋病指定醫院接受確認

檢驗，但孕婦之後未再進行產檢及愛滋確認檢驗。臨產時因醫師評估其有

毒品使用紀錄，屬於高風險族群，予以臨產婦愛滋快篩發現為陽性，並緊急

給予該名產婦及新生兒預防性投藥。該產婦經後續確認檢驗為愛滋感染

個案，新生兒經預防性治療，追蹤後排除愛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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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孕產婦醫療照顧服務： 

2005 年至 2019 年，我國經懷孕產檢發現之愛滋感染孕產婦共計 649 人次

（表一），部分感染者於孕期因個人或醫療因素選擇人工流產，或自行離境

返國，實際有生產之孕產婦共 452 人（含新、舊案）。其中本國籍共 395 人

(87.4%)，外國籍 57 人(12.6%)；外國籍以越南籍 24 人(5.3%)為多，其次為

中國籍 22 人(4.9%)。感染者危險因子以注射藥癮者為主(58.8%)，其次為異性

間不安全性行為(40.5%)。初次懷孕年齡主要為 25–29 歲(34.3%)，其次為 30–

34 歲(29.2%)，少數於 15–19 歲(1.3%)即有懷孕紀錄（表二）。 

 
表二、2005 年至 2019 年愛滋感染孕產婦通報時國籍別、

感染危險因子及初次懷孕年齡 (N = 452) 

   個案數 % 

總計  452 100% 

通報時國籍別 

中華民國  395 87.4% 

越南  24 5.3% 

中國  22 4.9% 

印尼  7 1.5% 

泰國  2 0.4% 

奈及利亞  1 0.2% 

寮國  1 0.2% 

感染危險因子     

注射藥癮者  266 58.8% 

性行為  183 40.5% 

不詳  3 0.7% 

初次懷孕年齡   

15-19  6 1.3% 

20-24  83 18.4% 

25-29  155 34.3% 

30-34  132 29.2% 

35-39  66 14.6% 

40-45  10 2.2% 

通報時檢體來源   

監所  137 30.3% 

醫療院所  122 27.0% 

孕婦篩檢  114 25.2% 

警方查獲  33 7.3% 

其他  27 6.0% 

衛生局所  1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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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 452 名孕產婦產下之 497 名嬰幼兒，其妊娠期間之就醫及病毒量

控制情形：孕期有就醫者共 414 人次(83%)，其中 74 人次(15%)至少一個孕期

有就醫，130 人次(26%)至少二個孕期有就醫，210 人次(42%)三個孕期皆有

就醫（表三）。83 名懷孕期間未就醫孕產婦之危險因子中，注射藥癮者 60 人

(72%)，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 22 人(27%)，不詳 1 人(1%)。另第三孕期病毒量

仍測得到者 51 人之危險因子中，注射藥癮者 35 人(69%)，異性間不安全性

行為 16 人(31%)。 

孕期病毒量控制情形為：第一孕期 99 人次(20%)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

第二孕期 199 人次(40%)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第三孕期 263 人次(53%)病毒

量控制達測不到。自 2016 年推動診斷即刻服藥策略後，孕產婦於第三孕期

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之比率，由 2003 年至 2015 年的平均 39%，提高為 2016

年至 2019 年平均 89%（表四）。 
 

表三、2005 年至 2019 年嬰幼兒之愛滋感染孕產婦（生母）妊娠期間就醫及病毒量控制情形 

(N = 497) 

就醫情形樣態 

個
案
數 

% 

第一孕期病毒量 第二孕期病毒量 第三孕期病毒量 

測 

不 

到 

沒 

有 

值 

測 

得 

到 

測 

不 

到 

沒 

有 

值 

測 

得 

到 

測 

不 

到 

沒 

有 

值 

測 

得 

到 

僅第一孕期 

有就醫 
2 0% 0 2 0 - - - - - - 

僅第二孕期 

有就醫 
8 2% - - - 3 2 3 - - - 

僅第三孕期 

有就醫 
64 13% - - - - - - 15 26 23 

第一、二孕期
有就醫 

11 2% 3 4 4 6 2 3 - - - 

第二、三孕期
有就醫 

116 23% - - - 42 22 50 71 23 22 

第一、三孕期
有就醫 

3 1% 0 2 1 - - - 0 3 0 

第一、二、三
孕期皆有就醫 

210 42% 96 53 61 148 43 19 177 27 6 

第一、二、三
孕期皆未就醫 

83 17% - - - - - - - - - 

合計 497 100% 
99 

(20%) 

61 

(12%) 

66 

(13%) 

199 

(40%) 

69 

(14%) 

75 

(15%) 

263 

(53%) 

79 

(16%) 

5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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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497 名嬰幼兒之愛滋感染孕產婦（生母）歷年第三孕期病毒量控制情形 

生產年* 

病毒量 

測得到 

（含未就醫病毒

量沒有值者） 

% 

有就醫 

病毒量 

沒有值 

% 
病毒量 

測不到 
% 總計 

母子垂直感

染個案數 

（依通報年） 

2003 年 0 0% 1 100% 0 0% 1 0 

2004 年 4 50% 4 50% 0 0% 8 5 

2005 年 26 62% 13 31% 3 7% 42 5 

2006 年 30 64% 10 21% 7 15% 47 4 

2007 年 19 59% 6 19% 7 22% 32 0 

2008 年 17 39% 9 20% 18 41% 44 1 

2009 年 4 17% 5 22% 14 61% 23 0 

2010 年 11 31% 7 19% 18 50% 36 0 

2011 年 4 15% 8 31% 14 54% 26 1 

2012 年 6 24% 6 24% 13 52% 25 0 

2013 年 6 22% 1 4% 20 74% 27 0 

2014 年 16 41% 1 3% 22 56% 39 1 

2015 年 3 8% 6 15% 30 77% 39 0 

2016 年 4 13% 1 3% 25 83% 30 0 

2017 年 2 8% 0 0% 23 92% 25 1 

2018 年 0 0% 0 0% 31 100% 31 0 

2019 年 3 14% 1 5% 18 82% 22 2 

總計 155 31% 79 16% 263 53% 497 20 

* 由於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政策回溯追蹤 HIV 女性個案生產之嬰幼兒，因此有生產年為 2003、

2004 年情形 

 

自 2005 年推動孕婦全面篩檢愛滋政策，孕篩執行率由 95%提升至 2019

年之 99.9%。孕篩發現新舊愛滋個案數於 2005、2006 及 2015 年分別出現高

峰，平均約 60 人 HIV 確診女性懷孕，於 2018 及 2019 年確診女性懷孕數則呈

現下降趨勢。母子垂直感染個案數由 2005 年之 5 例至近年僅零星發生 1 至 2

例個案。孕產婦於第三孕期之病毒量測不到率則由 2005 年之 10%逐年提升至

2019 年之 82%（圖一）。綜上，我國於推動母子垂直感染防治策略後，孕產婦

個案之病毒量控制情形獲改善，有效控制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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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歷年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執行概況 

備註：2019 年通報 2 名個案，1 名為 2004 年前孕篩政策實施前出生，1 名為 2005 年孕篩政
策後出生（生母孕篩結果為陰性），2 名個案之生母於通報後皆未告知公衛生人員曾生
育子女，致 2 名個案於 14 歲時皆因發病通報，經基因序列比對及流行病學疫調，研判
為母子垂直感染。 

 

三、 母子垂直感染案例分析： 

自 2005 年至 2019 年底，累計有 36 名母子垂直感染個案，其中 22 名為

2004 年以前孕篩政策實施前出生個案，14 名為 2005 年後出生個案。而 2005

年後出生個案中之 12 名為公衛人員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

益保障條例第 13 條及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第 2 條

規定，於追蹤愛滋感染女性所生嬰幼兒時發現，顯見孕篩政策實施後有助於及

早發現母子垂直感染個案，有效避免個案後續延遲診斷之風險，及早予以治療

及照護。2005 年後出生而非經追蹤發現之特殊案例，發現情境如下： 

1. 案例 1： 2014 年，1 名 2 歲嬰幼兒因上呼吸道症狀住院治療，公衛人員於

疫調其他個案時，發現為該名嬰幼兒生母之性伴侶為確診個案，警覺該名嬰

幼兒可能有感染風險。雖生母於懷孕時愛滋篩檢為陰性，仍建議嬰幼兒接受

愛滋檢查，後嬰幼兒確診感染，經追蹤個案之案母，案母亦確診感染，經基

因序列比對，研判為母子垂直感染。 

2. 案例 2：2019 年，1 名 14 歲青少女因嚴重感冒症狀住院治療，經臨床醫師

評估後進行愛滋檢驗並確診感染。疫情調查發現，個案生母於懷孕時產檢愛

滋篩檢結果為陰性，於產下個案 2 個月後因施用毒品入監，入監篩檢時通報

為愛滋感染者，但未告知公衛人員曾育有子女，且個案出生後即未與生母同

住，因此直到個案青少年時期發病才發現感染。經流行病學調查及基因序列

比對，研判為母子垂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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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篩政策實施後，經公衛人員追蹤發現之 12 名個案之案母中，11 名(92%)

為本國籍，1 名(8%)為外國籍。感染危險因子：9 名(75%)為注射藥癮者，3 名

(25%)為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表五）。12 名個案之案母懷孕期間疫調樣態

分類如下： 

1. 案母於懷孕期間皆未接受產檢，至臨產時快篩才發現為愛滋感染者後通報，

經追蹤發現其子女遭感染，共 3 例。 

2. 案母懷孕期間產檢為陰性，生產後經其他篩檢管道發現為感染者後，回溯追

蹤發現子女遭感染，共 2 例。 

3. 案母為已通報感染者，懷孕期間未就醫服藥及產檢，至臨產時才發現其

懷孕，經追蹤發現其子女遭感染，共 2 例。 

4. 案母為已通報感染者，懷孕期間有就醫，但未規則服藥，至第三孕期病毒量

仍測得到，經追蹤發現子女遭感染，共 4 例。 

5. 案母為已通報感染者，第一孕期未就醫，第二、三孕期才就醫，雖第三孕期

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經追蹤發現子女仍遭感染，共 1 例。 

 
表五、2005 年至 2019 年母子垂直感染個案追蹤確診時程 

序 

國
籍
別 

目前 

狀況 

生日
年 

HIV 

診斷 

年份 

案
母 

國
籍 

案母 

診斷
年分 

案母 

危險因
子 

案母就醫及病毒量情形 
寶寶定期追蹤採檢

結果 

第一孕期 第二孕期 第三孕期 
48
小
時 

2
個
月 

4
個
月 

12 個
月以
上 

1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5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未就醫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     

2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8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未就醫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   (+)   

3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6 

本
國
籍 

2006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4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8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5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8 

外
國
籍 

2005 

異性間
不安全
性行為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6 

本
國
籍 

死亡 2006 2006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死
亡 

      

7 

本
國
籍 

離境 2006 2007 

本
國
籍 

2004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     

8 

本
國
籍 

存活 2006 2006 

本
國
籍 

2004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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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五、2005 年至 2019 年母子垂直感染個案追蹤確診時程 

序 

國
籍
別 

目前 

狀況 

生日
年 

HIV 

診斷 

年份 

案
母 

國
籍 

案母 

診斷
年分 

案母 

危險因
子 

案母就醫及病毒量情形 
寶寶定期追蹤採檢

結果 

第一孕期 第二孕期 第三孕期 
48
小
時 

2
個
月 

4
個
月 

12 個
月以
上 

9 

本
國
籍 

存活 2006 2007 

本
國
籍 

2007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10 

本
國
籍 

離境 2008 2009 

本
國
籍 

2008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     

11 

本
國
籍 

存活 2014 2014 

本
國
籍 

2014 

異性間
不安全
性行為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       

12 

本
國
籍 

存活 2017 2017 

本
國
籍 

2016 

異性間
不安全
性行為 

未就醫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不到 

(-) (+)     

13 

本
國
籍 

存活 2011 2014 

本
國
籍 

2014 
注射藥
癮者 

案母懷孕產檢為陰性，於個案確診通報後，才發
現案母感染  

14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19 

本
國
籍 

2006 
注射藥
癮者 

案母懷孕產檢為陰性，通報後未告知有生產子
女，至個案於青少年時期發病，經基因序列比對
研判為母子垂直感染 

 

討論 

我國愛滋感染女性最主要的感染原因為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及注射藥癮

行為，而愛滋病毒會透過母親懷孕、分娩和哺餵母乳等過程傳染給新生兒，感染

機率為 15%–45%之間[7]。因此，要有效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病毒發生，應從

初段預防做起[8]。國內自 2005 年起推動孕產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已大幅提升

提早發現孕產婦感染愛滋病毒及介入措施及早執行之機會，對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有良好效益。然而近年發生之特殊案例，例如孕產婦懷孕期間未接受產檢，於臨產

時才發現為感染者，以及初篩陽性孕產婦未繼續追蹤確認檢驗結果等情形，都增加

了嬰兒暴露在愛滋感染的風險。為了防堵可能的漏洞，除持續加強宣導愛滋篩檢之

重要性，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修法將疑似感染愛滋之孕產婦納入法定傳染病

通報對象，賦予公衛人員能以公權力持續追蹤及掌握初篩陽性孕產婦個案，儘快

追蹤確認其愛滋病毒感染情形，如發現確實感染，才能及早介入因應措施。 

另分析愛滋感染孕產婦醫療照護情形發現，未能定期就醫、孕期太晚就醫，或

雖然有就醫但未能好好服藥使體內病毒量未達測不到狀態等，都可能造成母子

垂直感染個案。進一步分析發現未配合醫療及照護措施之愛滋感染孕產婦(包含第

三孕期病毒量仍測得到之孕產婦感染者，以及孕期未就醫服藥之孕產婦感染者)，

其感染危險因子多為注射藥癮，可能因成癮性藥物之影響、處於社會弱勢，或生理、

心理及社會等綜合因素，使其難以重視自身健康需求[9] [10]，而有不穩定就醫、

服藥順從性不佳等情形，未來應持續加強此類困難個案之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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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未成年懷孕的女性感染者雖佔少數，然透過疫調發現，該些未成年懷孕

女性個案多因處於高風險家庭，或有經濟困難、家暴、藥癮等處境，以致其於成長

歷程容易出現輟學、用藥、依附於不健康之伴侶關係而有反覆懷孕或遭受性剝削等

情形，這些情形都將影響其後續穩定就醫服藥。由於此類個案背後之原因複雜，其

生理、心理及社會等方面之狀態使其難以維持良好自我照顧能力，因此僅衛政單位

提供之醫療照護資源，仍難以協助個案長期維持於穩定狀態，因此應考量結合

民間、社政及衛政等多元資源，積極介入提供以個案為中心之服務，依其需求予以

適當之處遇及支持等服務，加強關懷輔導，以降低後續難以追蹤管理等問題發生。 

再者，愛滋感染女性於疫調過程可能因子女與前任配偶居住或已出養等原因，

隱瞞公衛人員其曾生育有子女，使得公衛人員無法掌握並回溯追蹤女性感染者所

生子女之愛滋篩檢情形。因此，建議可新增透過戶政系統與愛滋個案追蹤管理系統

之資料勾稽方式，以系統方式整合個案綜合資料，強化公衛人員疫調資訊正確性，

協助公衛人員掌握每名女性個案生育子女情形，並追蹤子女愛滋篩檢，以及早予以

治療，避免愛滋發病或因愛滋死亡事件發生。 

 

結論 

透過多元預防策略，我國已成功降低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病毒之發生。除結合

戶政、健保等系統持續優化愛滋追蹤管理系統功能，及加強公衛人員教育訓練，

提升個案管理、伴侶服務等品質外，由近年發生特殊之案例及疫調資料顯示，仍須

擴大宣導女性愛滋篩檢之重要性，並可透過跨局處合作結合衛政、社政及民間

資源，針對社會弱勢及需要處遇服務之女性感染者，提供就醫、就業、生育關懷、

急難救助等多元化及整合式的個案服務，同時結合民間團體與醫療體系，使女性

感染者穩定就醫服藥，控制體內病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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